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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（境）外交流生课程学分认定表

学院 专业

学号 姓名 联系电话

申请境外交流项目： / /
国家（地区） / 大学（机构） / 专业

境外交流时间：

填表说明：1. 此表为参加国境外交流项目学生使用，电子填写后打印。学生交流结束返校后，

持本表及境外学校的成绩单往学生所在学院填写表格兑换学分。

2. 在境外期间如有参加社会实践，请提供参加社会实践的证明，可根据规定折算

成实践学分。

3. 此表格一式二份，一份存教务处，一份存学生所在学院。

序

号

国境外选修课程 申请冲抵本校课程

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学时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
课程

属性
学分 成绩

学生所在学院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教务处审批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
